
顾客“衣冠不整”，商家拼命推销……

连游泳馆也在直播！ 根本喊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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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适：顾客“衣冠不整”被暴露在镜头前

据读者爆料，目前，抖音等直播平台存在着大量游泳、瑜
伽、美容直播间。此类直播间将镜头聚焦在正处于游泳、健身、
美容等特殊状态下的顾客，给人带来的不适感，甚至超过了汤
泉馆对着身着桑拿服的顾客进行直播。
1月 19 日至 1 月 20 日，根据读者提供的线索，记者在直

播平台找到了大量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游泳直播间，并对位于
上海的“珀曼健身”直播间，进行了实探。
抖音数据显示，自 2025年 3月起，“珀曼健身-小常”账

号已累计直播超过 400场。据读者反映，该直播间的镜头会长
时间对准泳池拍摄，导致泳池中的游泳者被暴露在直播间中。
如此直播，是否获得了消费者的同意？被纳入直播画面中

的消费者，是否对自己被直播一事知情？1月 19日，申度新闻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前往珀曼健身（上滨生活广场店）进行了
实探。
在珀曼健身（上滨生活广场店）现场，暗访记者看到，一个

全身黑衣的年轻男子，坐在泳池旁的塑料椅子上，他的旁边竖
着一个不起眼的黑色三脚架，上面架设着一台对着泳池的手
机。
该男子的目光并未在直播的手机上停留。如果不仔细观

察，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戴着耳机边刷手机边打电话的普通店
员。
记者注意到，不断有游泳者从他面前的泳道中游过，那台

不起眼的黑色手机，将画面忠实地呈现在了直播间中。
在暗访记者参观体验的全过程中，该店工作人员，始终未

对该店的直播行为作出过任何提醒。
此后，申度新闻记者拨通了珀曼健身（上滨生活广场店）

电话，以记者身份，向商家明确传达了消费者对泳池直播行为
的担忧。
申度新闻：“请问一下，你们这边是在直播吗？”
珀曼健身：“对，有工作人员在线上做直播。”
申度新闻：“你们直播的时候有获得会员的同意吗？”
珀曼健身：“我拍的是我们健身房场馆的器械设施一些东

西。”
面对记者关于是否告知的问题，珀曼健身的工作人员始

终顾左右而言他，并含糊地回复道：“我会和他们说一下的。”
同样因直播“衣冠不整”的顾客而被诟病的还有美容直

播间、理发直播间等。
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随机对话了上海两家开展

线上直播活动的商家。在消费者提供的直播录屏中，可以清晰
地看到，顾客们在店铺中理发、美容的场景。
与此前的所有商家一样，两个商家均无法正面回答，是否

将直播举动告知了消费者。
“我们开直播时会斜着的，一般的话都不会完全对着

人。”面对质疑，一家在泗泾地区经营美容生意的商家如是表
示。

侵权吗？ “未对着人”说法立不住

商家店内直播乱象引发热议后，不少媒体、单位均亮明了
态度，直言：消费者的“脸”属于消费者自己，商家无权滥用。
《人民日报》1 月 15 日的文章《吃个饭成直播间“背景

板”？不可以》指出：“任何‘自由’都不能逾越法律红线。”
在江苏高院公布的一起判例中，因未经顾客同意将顾客

的肖像暴露在直播镜头中，一家火锅店被认定构成了对顾客
肖像权的侵权。
经审理，法院判决涉事火锅店通过直播账号发布道歉视

频，道歉视频置顶不少于三日，同时向顾客支付精神抚慰金
500元。根据法院披露的材料，在火锅店的辩解中同样可以找
到那句熟悉的说辞：
“我哪里故意拍他了，我就是在拍店里的菜品和 logo！”
1月 19 日，上海市虹口区司法局发布了针对商家未经顾

客同意直播顾客行为的法律解读。文章中特别指出：尽管《民
法典》列举了“合理使用肖像权”的例外情形，但“商业直播
具有明显的营利性目的，不属于法定的‘合理使用’例外情
形”。
文章中，虹口司法局还驳斥了商家拒绝终止直播的惯用

托词，即未将镜头对准顾客“特写拍摄”，不构成侵权。虹口区

司法局明确指出，这种说法无任何法律依据。
“隐私权的核心在于个体对私密性的合理期待，而非以物

理空间认定隐私范围。即便直播是正常经营活动，只要未经顾
客同意，侵入了顾客的私密活动空间、公开了顾客隐私，便可
能构成侵害肖像权或隐私权。”
“肖像权或隐私权侵权并不要求展示特写镜头，即使顾客

在直播画面中只是背景，只要其面部等外部形象足以被亲友
或一般公众识别，仍构成肖像侵权。”
不仅如此，虹口区司法局指出，即使商家在场馆中张贴了

“店内直播，入店即同意”的提示，也不意味着顾客同意了其
直播行为。
“对于肖像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的处分，法律要求权利人

作出明确、具体、自愿的意思表示。同意应当是对特定行为的

清晰授权，默认同意并不能直接认定为知情同意。”

喊不停：商家无视“投诉”自顾自直播

尽管相关单位、主流媒体以及司法判决，都反复强调“未
经顾客同意肆意直播”是侵权行为，但记者在探访中却发现，
对于铺天盖地的反对之声，商家的反应十分淡漠。他们用实际
行动证明：只要惩戒措施不到位，顾客层面想要“喊停”直播
就是一场空想。
1 月 20 日，在珀曼健身工作人员承诺会和主播“说一

下”后，记者在直播间看到，该店的直播镜头并未作出任何调
整，直播画面中依然能清晰地看到消费者在泳池中游动的身
影。
同样的情况，在申度新闻此前报道“餐饮直播乱象”“汤

泉馆直播乱象”中均有发生。1 月 22 日，申度新闻记者注意
到，此前声称自己仅对着“虎头”直播的齐乐汤，在承诺调整
后，直播角度反而变得更加清晰，紧贴着消费者拍摄的直播机
位让消费者的面容细节，在直播镜头中一览无余。
在线下实测中，记者发现，商家的冷硬态度，不止针对媒

体。对于因被拍到而投诉的消费者，商家的态度更为强硬。
1 月 18 日，申度新闻记者以消费者身份，探访了位于闵

行区莘朱路上的联华超市，据消费者反映，该超市在收银区长
期架设直播设备，对店内进行直播。
发现架设在店内的直播设备后，记者以一名普通消费者

身份向店员提出了质疑。对此，该店店员的回应是：“你可以不
出现在这里，我只针对那一点（拍）。”
在记者指出，直播镜头所对准的区域，实际上正对着该店

通行、结账的主要通道后，这名店员最终不情愿地表示：“知道
了，我等下给它关掉。”
和前述商家一样，店员的承诺最终落为一纸空谈。当日，

直播镜头始终未关闭。1月 18日至 1月 25日，该店始终保持
着每日 10小时左右的高强度直播。
为何商家如此不愿关闭直播摄像头？珀曼健身工作人员

此前的回复或许可以作为参考。
珀曼健身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遇到游泳者特别暴露的

镜头，直播会用手遮住镜头，防止直播间被“封号”。在这些专
职主播看来，直播活动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如果直播间违
规，必然会被平台封禁。那么反之，大量存在于直播平台的同
类直播间足以证明，商家并未取得消费者同意的直播模式似
乎并未被平台认定违规，这或许是商家敢于肆意直播的“底
气”所在。
那么，直播平台又该如何从源头上对此类直播进行规

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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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新闻晨报·申度新闻栏目接连报道了餐饮店、汤泉馆经营者罔顾顾客意愿，对店内经营情景进行直播的情况。据消费者反映，除了汤泉馆外，游泳馆、
健身房、瑜伽馆、美容院、理发店、超市等场所，也出现了直播泛滥的情形。 这些直播间不仅肆意直播顾客的活动牟利，且难以“喊停”。 面对质疑，经营者常常以一
句“未对着人”敷衍了事。


